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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

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

关要求，特制订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公司聘请执业律师出席

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三、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公司只接受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股东或股东

代表发言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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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16年 4月 11日（星期一）下午 14：30 

二、现场会议地点：青岛市郑州路 43号橡胶谷 B栋 215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主持人：杜玉岱先生 

五、参会人员：公司股东（含授权代表）、董事、监事、高管、律师 

六、会议议程： 

序号 内  容 报告人 

1 
宣读参加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含授权代表）人数及代表股数，并宣

布会议开始，并由相关人员做报告 
杜玉岱 

2 
做报告：《关于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增加价格调整机制

的议案》 
延万华 

3 做报告：《关于修改<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王建业 

4 做报告：《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杨德华 

5 
做报告：《关于公司与杜玉岱签署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周天明 

6 
做报告：《关于公司与延万华签署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宋  军 

7 
做报告：《关于公司与其他认购对象签署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周天明 

8 
请各位股东就议案本身内容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之后选举两名

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杜玉岱 

9 请各位股东投票 杜玉岱 

10 由律师、监事代表及股东代表到后台计票，股东与公司人员交流 杜玉岱 

11 由监票代表宣读现场投票结果 监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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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场会议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杜玉岱 

13 合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后，宣读合并表决结果 监票代表 

14 宣读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杜玉岱 

15 由公司律师宣读见证意见 律  师 

16 宣布会议结束 杜玉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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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增加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避免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出现发行价格严重偏离市价的情况，公

司拟修改价格调整机制，即在除权除息调整发行价格之外新增市场价格变化调整机

制，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6 年 1 月 12 日），发行价格为 7.2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数量将作相应调整。若上述发行价格低于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06,896,549 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

量待中国证监会批准之后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本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或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本次发行数量将随发行价格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杜玉岱先生及副董事长、总裁延万华先生为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杜玉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延万

华先生、杨德华女士、周波先生、周天明先生、宋军先生、朱小兵先生、任家韬先

生、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应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82,758,620 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6.62%，构成关联交易，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北京千石创

富－民生银行－新活力财富 1号资产管理计划、新活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新活力

启航 1号基金应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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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改《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拟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故对《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6年 3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下简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情况说明的公告》（临 2016-038）、《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版）》（临 2016-039）。 

关联股东杜玉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延万华先生、杨德华女士、周波先生、周

天明先生、宋军先生、朱小兵先生、任家韬先生、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应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行－新活力财富 1号

资产管理计划、新活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新活力启航 1号基金应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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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向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杜玉岱、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何东翰、

延万华共计 5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6,896,549 股 A股股票，其中杜玉岱

先生认购 48,275,862股，延万华先生认购 20,689,655 股，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认

购 82,758,620股。 

杜玉岱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延万华先生为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82,758,62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6.6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金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6-040）。 

关联股东杜玉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延万华先生、杨德华女士、周波先生、周

天明先生、宋军先生、朱小兵先生、任家韬先生、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应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行－新活力财富 1号

资产管理计划、新活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新活力启航 1号基金应回避表决本项议

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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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公司与杜玉岱签署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16年 1月 11日与杜玉岱先生签署了《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杜玉岱先生同意认购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中的

部分股份。 

现公司拟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若发行价格低于本次发行期首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上述调整涉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相关条款的修改，故公司拟与杜玉岱先生签署《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临 2016-041）。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杜玉岱先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杜玉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延万华先生、杨德华女士、周波先

生、周天明先生、宋军先生、朱小兵先生、任家韬先生、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应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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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公司与延万华签署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16年 1月 11日与延万华先生签署了《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延万华先生同意认购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中的

部分股份。 

现公司拟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若发行价格低于本次发行期首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上述调整涉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相关条款的修改，故公司拟与延万华先生签署《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2016 年非公开发

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临 2016-041）。 

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延万华先生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杜玉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延万华先生、杨德华女士、周波先生、

周天明先生、宋军先生、朱小兵先生、任家韬先生、青岛煜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应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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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公司与其他认购对象签署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16年 1月 11日分别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黄山海慧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何东翰先生分别签署了《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上述认购对象均同意认购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中的部分股份。 

现公司拟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若发行价格低于本次发行期首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则发行价格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上述调整涉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相关条款的修改，故公司拟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黄山海慧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何东翰先生分别签署《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临 2016-041）。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拟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82,758,62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6.62%，构成关联交易，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北京千石创富－民生

银行－新活力财富 1号资产管理计划和新活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新活力启航 1号

基金应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日     


